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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统计局关于开展第六次
全国人口普查人户分离试点调查的通知

国统字〔２００９〕６２号

北京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

根据工作安排，经研究，定于２００９年８月在你市开展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人户分离

试点调查。现将试点方案发给你们，请按照方案要求，协助我局完成此项工作。

附件：１．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人户分离试点调查方案

２．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人户分离试点调查表填写说明

国家统计局

二○○九年七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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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统计局　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
关于转发国家统计局开展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

人户分离试点调查的通知

京统发［２００９］１０１号

东城区、宣武区、丰台区、房山区统计局、调查队：

为了解人户分离现状及原因，探索如何利用部门行政记录查准人户分离人口，为２０１０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积累经验，国家统计局决定在我市东城区景山街道汪芝麻社区居

委会、宣武区白纸坊街道右北大街社区居委会、丰台区右安门街道开阳里第四社区居委会

和房山区拱辰街道长虹社区居委会进行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人户分离试点调查。现将通

知转发给你们，请各试点区县高度重视此项工作，安排专人负责试点调查的组织实施，按

照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人户分离试点调查方案的要求，精心组织，周密部署，高质量地完

成试点工作。

北京市统计局　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

二九年七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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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统计局　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
关于印发北京市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
人户分离试点调查方案的通知

京统发［２００９］１０２号

东城区、宣武区、丰台区、房山区统计局、调查队：

为了解人户分离现状及原因，探索如何利用部门行政记录查准人户分离人口，为２０１０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积累经验，国家统计局决定在我市开展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人户

分离试点调查。为做好此项调查工作，市局、总队制定了北京市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人户

分离试点调查方案，现印发给你们，请严格按照调查方案要求，加强领导，认真组织实施，

确保调查数据质量。

北京市统计局　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

二○○九年七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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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人户分离试点调查方案

　　一、调查目的

为了解人户分离现状及原因，探索如何利用部门行政记录查准人户分离人口，为２０１０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积累经验，特进行本次试点调查。

二、调查范围

本次试点调查在北京市东城区、宣武区、丰台区、房山区各抽取一个社区居（村）委会

进行。

三、调查对象

本次试点的调查对象为抽中社区居（村）委会内居住地与户口登记地不在同一社区居

（村）委会的人口，包括两部分人，一是２００９年７月３１日晚住本户，户口在外社区居（村）委

会的人；二是户口在本户，２００９年７月３１日晚未住本社区居（村）委会区域内的人。

调查以户为单位进行，既调查家庭户，也调查集体户。

四、调查内容

（一）按户填报的有：

户编号，户别，住本户、户口在本社区居（村）委会的人数，住本户、户口在外社区居

（村）委会的人数，户口在本户、不住本社区居（村）委会的人数，户口待定的人数，港澳台

人数，外籍人数等８项。

（二）按人填报的包括两个部分：

１．住本户、户口在外社区居（村）委会的人口情况：姓名、性别、出生年月、户口登记地

状况、来京日期、是否参加流动人口和出租房屋基础调查登记、登记日期、登记地、户口性

质、离开户口登记地时间、离开户口登记地原因、来本户居住时间、来本户居住原因等１３

项。

２．户口在本户、不住在本社区居（村）委会的人口情况：姓名、性别、出生年月、离开本

户时间、离开本户原因、调查时点居住地、获取信息来源等７项。

五、调查标准时间

本次调查的标准时间为２００９年８月１日零时。

六、调查的组织实施

（一）调查的组织领导

本次调查由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司统一领导，北京市统计局、调查总队负责调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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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实施，试点所在区统计局、调查队负责调查的具体实施。

（二）调查方式

本次试点采取两种调查方式：一是到相关部门走访调研，了解部门行政记录资料的主

要内容及统计方法；二是派调查员到抽中社区居（村）委会进行入户登记。

（三）开展部门调研

入户调查前对公安、计生、民政、流管等相关部门开展调研，了解掌握各部门人口基础

信息登记和管理的相关情况，研究如何将部门行政记录更好地应用在第六次全国人口普

查中。

（四）调查员、调查指导员的选聘与培训

调查员、调查指导员的选聘工作由北京市统计局、调查总队负责。调查员和调查指导

员可由统计机构或基层组织中相关人员担任，也可从社会招聘，应熟悉调查小区的基本情

况。原则上每个调查小区配备一名调查员，平均每五个调查小区配备一名调查指导员。

调查员、调查指导员的培训工作由北京市统计局、调查总队负责。７月２５日前完成调查

员、调查指导员的选聘与培训。

（五）调查的宣传工作

为使调查工作顺利进行，各级机构要借助广播、电视、报纸、网络等媒体组织开展多种

形式的宣传工作。要对各级领导讲明试点调查的意义，特别要讲清调查数据仅为人口普

查积累经验，不作为评价本地区相关工作的依据。同时，要做好群众的宣传工作，告知他

们所有参与调查的单位和工作人员，都会为被调查户提供的家庭和个人信息保密，以消除

他们的顾虑，如实反映情况。

（六）调查小区的划分

北京市统计局、调查总队负责调查小区划分工作的组织实施。按照每个调查小区

１００户、２５０人的规模将被抽中社区居（村）委会划分为若干个调查小区。划分调查小区

时，应明确社区居（村）委会以及调查小区的边界，标明调查小区内的重要地理要素，标明

调查小区内的建筑物并编号，做到调查小区地域完整。７月１５日前完成调查小区的划分

工作。

（七）部门相关资料的收集与整理

北京市统计局、调查总队组织抽中地区对部门相关资料进行收集与整理，并将部门资

料按照调查小区范围进行划分。７月２５日前完成部门相关资料的收集与整理工作。

（八）调查摸底工作

北京市统计局、调查总队组织完成调查摸底工作。摸底工作时间为２００９年７月２５－

３１日。调查指导员、调查员要对抽中的调查小区进行全面扫描，逐户访查，绘制《调查小

区地图》，编制《户主姓名底册》。摸底工作由调查指导员、调查员在当地派出所和基层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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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的协助下进行。

（九）入户登记、复查工作

北京市统计局、调查总队组织完成入户登记、复查工作。入户登记时间为２００９年８

月１－１０日。调查员入户登记时，要逐人逐项登记各个项目，做到户不漏人，人不漏项。

调查登记工作结束后，调查指导员要及时组织调查员对登记工作质量进行全面复查。

复查时间为２００９年８月１１－１２日。复查工作采取自查和互查两种方式进行，对相关情

况要进行重点核查。

（十）调查表编码

调查表的编码工作在北京市统计局、调查总队的统一组织下，在调查登记结束和复

查、逻辑审查无误后进行。调查员负责调查表的编码，调查指导员负责对编码工作进行抽

查和验收。编码工作时间为２００９年８月１３－１５日。

（十一）调查表的报送

调查员在完成登记、复查、编码工作后，要将调查表以调查小区为单位收集，填写调查

小区封面，并将调查小区封面和调查表交给调查指导员。

（十二）数据处理、资料分析与管理

北京市统计局、调查总队负责数据录入程序的研制，并组织试点地区完成数据录入工

作。９月５日前将录入数据报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司。

数据录入工作完成后，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司与北京市统计局、调查总队共同对调

查数据进行分析。

北京市统计局、调查总队负责调查表的管理和保存。

（十三）物资准备

本次调查的调查用表、调查员物资及入户礼品由北京市统计局、调查总队负责准备。

（十四）工作总结

调查工作完成后，各级统计部门要结合工作实际对调查工作进行全面总结，总结工作

于２００９年１０月１５日前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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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人户分离试点调查方案

　　一、调查目的

为了解人户分离现状及原因，探索如何利用部门行政记录查准人户分离人口，为２０１０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积累经验，特进行本次试点调查。

二、调查范围

本次试点调查分别在北京市东城区景山街道汪芝麻社区居委会、宣武区白纸坊街道

右北大街社区居委会、丰台区右安门街道开阳里第四社区居委会、房山区拱辰街道长虹社

区居委会进行。

三、调查对象

本次试点的调查对象为抽中社区居（村）委会内居住地与户口登记地不在同一社区

居（村）委会的人口，包括两部分人，一是２００９年７月３１日晚住本户，户口在外社区居

（村）委会的人；二是户口在本户，２００９年７月３１日晚未住本社区居（村）委会区域内的

人。

调查以户为单位进行，既调查家庭户，也调查集体户。

四、调查内容

《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人户分离试点调查表》包括以下内容：

（一）按户填报的项目有：

户编号，户别，住本户、户口在本社区居（村）委会的人数，住本户、户口在外社区居

（村）委会的人数，户口在本户、不住本社区居（村）委会的人数、户口待定的人数，港澳台

人数，外籍人数等８项。

（二）按人填报的包括两个部分：

１．住本户、户口在外社区居（村）委会的人口情况：姓名、性别、出生年月、户口登记地

状况、来京日期、是否参加流动人口和出租房屋基础调查登记、登记日期、登记地、户口性

质、离开户口登记地时间、离开户口登记地原因、来本户居住时间、来本户居住原因等１３

项。

２．户口在本户、不住在本社区居（村）委会的人口情况：姓名、性别、出生年月、离开本

户时间、离开本户原因、调查时点居住地、获取信息来源等７项。

五、调查标准时间

本次试点调查的标准时间为２００９年８月１日零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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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调查的组织实施

（一）调查的组织领导

本次试点调查由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司统一领导，由市局、总队负责调查的组织实

施，试点所在区统计局、调查队负责调查的具体实施，并在基层组织的协助下，派人到抽中

的调查小区进行入户登记。试点地区要积极争取相关部门的支持和配合。

（二）调查方式

本次试点调查采取两种调查方式：一是到相关部门走访调研，了解掌握部门行政记录

资料的主要内容及统计方法；二是派调查员到抽中社区居委会进行入户登记。

（三）开展部门调研

在入户调查前，各级统计机构要对相关部门及基层组织等开展调研，了解掌握各部门

人口基础信息登记和管理的相关情况，研究如何将部门行政记录更好地应用在第六次全

国人口普查中。

（四）调查指导员、调查员的选聘、培训与管理

调查指导员、调查员的选聘工作由试点区统计局、调查队负责。调查指导员、调查员

应熟悉调查小区的基本情况，可由统计机构或基层组织中相关人员担任，也可从社会招

聘。原则上每个调查小区配备一名调查员，平均每五个调查小区配备一名调查指导员。

本次试点调查采取一级培训的方式，由市局、总队负责调查指导员、调查员的培训工

作。

各级统计机构要加强对调查指导员和调查员的工作指导和管理，加强与社区居（村）

委会的协调和沟通，确保调查工作的顺利进行。

（五）调查的宣传工作

为使调查工作顺利进行，试点地区要采取多种方式开展宣传工作。要对各级领导讲

明试点调查的意义，特别要讲清试点调查数据仅为人口普查积累经验，不作为评价本地区

相关工作的依据。同时，要做好群众的宣传工作，告知他们所有参与调查的单位和工作人

员，都会为被调查户提供的家庭和个人信息保密，以消除他们的顾虑，如实反映情况。

（六）调查小区的划定

市局、总队负责调查小区划分工作的组织指导，试点区统计局、调查队负责调查小区

划分工作的具体实施。按照每个调查小区１００户、２５０人的规模将被抽中社区居委会划分

为若干个调查小区。划分调查小区时，应明确社区居委会以及调查小区的边界，标明调查

小区内的重要地理要素，标明调查小区内的建筑物并编号，做到调查小区不重不漏。

７月１７日前，试点区统计局、调查队将划分好的调查小区结果报市局、总队审核，审

核无误后，下发最终确认的调查小区信息。

（七）部门相关资料的收集、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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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局、总队负责试点社区居委会流动人口资料收集，试点区统计局、调查队负责组织

试点社区居委会户籍人口资料的收集，并组织抽中地区对流动人口资料和户籍人口资料

按照调查小区范围进行整理划分。７月２５日前完成部门相关资料的收集与整理工作。

（八）调查摸底工作

摸底工作是调查登记顺利进行的重要保证。调查指导员、调查员要对抽中的调查小

区进行全面扫描，逐户访查，绘制《调查小区地图》，编制《户主姓名底册》。摸底工作由调

查指导员、调查员在当地派出所和基层组织的协助下进行。通过摸底，重点掌握本调查小

区内住本户、户口在本社区居委会的人数、住本户、户口在外社区居（村）委会的人数、户

口在本户、不住本社区居委会的人数、户口待定的人数、港澳台人数及外籍人数。

摸底工作时间为２００９年７月２５－３１日。

（九）入户登记、复查工作

登记复查工作由试点区统计局、调查队组织调查指导员和调查员完成。入户登记时

间为２００９年８月１－１０日。在入户登记的过程中，调查指导员要对调查员的工作进行检

查和指导，及时提出改进意见和应注意的事项。调查员要逐人逐项登记各个项目，做到户

不漏人，人不漏项。

调查登记工作结束后，调查指导员要及时组织调查员对登记工作质量进行全面复查。

复查时间为２００９年８月１１－１２日。复查工作采取自查、互查、议查、抽查四种方式进行，

对相关情况要进行重点核查。

（十）调查表编码

调查表的编码工作由试点区统计局、调查队组织实施，在调查登记结束和复查、逻辑

审查无误后进行。编码工作时间为２００９年８月１３－１５日。调查员负责调查表的编码，

调查指导员负责对编码工作进行抽查和验收。

（十一）调查表的报送

调查员在完成登记、复查、编码工作后，要将调查表以调查小区为单位收集，填写调查

小区封面，并将调查小区封面和调查表交给调查指导员。数据录入结束后，试点区统计

局、调查队将调查表移交市局、总队，由市局、总队统一保存。

（十二）数据处理与资料分析

市局、总队负责数据录入汇总程序的研制，试点区统计局、调查队负责调查数据的录

入工作，并于９月１日前将录入数据报市局、总队。

数据录入工作完成后，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司与市局、总队共同对调查数据进行分

析研究。

（十三）物资准备

本次试点调查的调查用表、调查员物资及入户礼品由市局、总队负责准备。其他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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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需要由试点区统计局、调查队负责准备。

（十四）工作总结

调查工作完成后，各级统计部门要对调查工作进行全面总结，总结工作于２００９年９

月底前完成。

七、调查工作要求

（一）为保证调查工作的顺利进行，各级统计机构要切实加强对调查工作的管理，制

定调查工作计划，建立调查工作的质量责任制，明确各项工作要求，对整个调查工作的全

过程进行质量监督。

（二）调查员、调查指导员以及各级统计机构及其工作人员要按照《统计法》的规定，

对调查结果、特别是被调查户的情况保守秘密，不得向调查机构以外的任何单位和个人泄

漏。

（三）为保证试点调查数据的范围、分类和计算方法的统一，各试点地区必须严格执

行调查制度的规定，遇到特殊情况要向上级有关部门请示，不得按照个人的理解擅自处

理。

（四）调查员要对其所负责的调查小区的数据质量负责，如果发现调查数据有不实的

情况，必须返工重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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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人户分离试点工作进度安排

工作项目 序号 工作内容 时间安排

一、方案制定
１ 召开座谈会征求意见 ６月３０日前

２ 北京市制定试点方案 ７月１０日前

二、方案布置 ３ 召开试点工作部署及培训会 ７月２５日前

三、开展调研 ４ 完成部门调研 ７月１５日前

四、物资准备
５ 准备调查物资 ７月２０日前

６ 准备调查用表 ７月２０日前

五、选聘和培训调查员 ７ 选聘、培训调查指导员和调查员 ７月２５日前

六、宣传动员 ８ 开展宣传工作 ７－８月

七、区域划分 ９ 划分调查小区 ７月１７日前

八、资料收集 １０ 收集与整理相关部门资料 ７月２５日前

九、摸底 １１ 绘制小区图、编制底册 ７月３１日前

十、登记
１２ 入户登记 ８月１－１０日

１３ 复查 ８月１１－１２日

十一、编码 １４ 编码 ８月１３－１５日

十二、数据处理

１５ 研制数据录入、汇总程序 ８月５日前

１６ 试点区数据录入、报送 ９月１日前

１７ 对数据进行分析研究 ９月３０日前

十三、工作总结
１８ 试点区上报工作总结 ９月３０日前

１９ 向国家报送工作总结 １０月１５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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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人户分离试点调查表

　　经国务院批准将进行第六次全国人
口普查，为做好人口普查准备工作，国家

统计局决定进行本次试点调查，我们将对

您填写的信息给予保密。

　　　

表　　号：Ｒ ７ １ ５ 表

制表机关：国 家 统 计 局

文　　号：国统字（２００９）６２号
有效期至：２ ００９ 年 ９ 月

应在本户登记的人包括：

（１）２００９年７月３１日晚住本户，户口在外社区居（村）委会的人。
（２）户口在本户，２００９年７月３１日晚未住本社区居（村）委会区域内的人。

本户地址： 区（县） 乡（镇、街道） 社区居（村）委会 调查小区

地址码：

本户基本情况

Ｈ１．户编号 Ｈ２．户别
Ｈ３．住本户、户口在

本社区居（村）委会的人数

Ｈ４．住本户、户口在
外社区居（村）委会的人数

１．家庭户

２．集体户

人

男 人　女 人

人

男 人　女 人

Ｈ５．户口在本户、不住本
社区居（村）委会的人数

Ｈ６．户口待定的人数 Ｈ７．港澳台人数 Ｈ８．外籍人数

人

男 人　女 人

人

男 人　女 人

人

男 人　女 人

人

男 人　女 人

申报人（签字）： 调查员（签字）：　　　　　　　 填报日期：２００９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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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本户、户口在外社区居（村）委会的人口情况

本户第 人

Ｒ１．姓名 Ｒ２．性别 Ｒ３．出生年月 Ｒ４．户口登记地状况

１．男

２．女

年

月

１．本街道其他社区居（村）委会　

２．本区（县）其他乡（镇、街道）

３．本市其他区（县） 区（县
}
）

跳填Ｒ９

４．外省（市） 省（市）

Ｒ５．来京日期
Ｒ６．是否参加流动
人口和出租房屋

基础调查登记

Ｒ７．登记日期 Ｒ８．登记地

年 月
１．是
２．否（跳填Ｒ９）

年 月

１．本社区居（村）委会
２．本区（县）其他社区居
（村）委会

３．本市其他区（县）
区（县）

Ｒ９．户口性质 Ｒ１０．离开户口登记地时间 Ｒ１１．离开户口登记地原因

１．农业户口

２．非农业户口

１．半年以下
２．半年至一年
３．一年至二年
４．二年至三年
５．三年至四年
６．四年至五年
７．五年及以上

１．务工经商 １０．学习培训
２．分配录用 １１．参观旅游
３．工作调动 １２．随迁家属
４．出差 １３．照顾家人
５．投亲靠友 １４．户口在单位集体户
６．婚姻嫁娶 １５．拥有多套住房
７．拆迁 １６．行政区划变动
８．搬家 １７．其他
９．治病疗养

Ｒ１２．来本户居住时间 Ｒ１３．来本户居住原因

１．半年以下
２．半年至一年
３．一年至二年
４．二年至三年
５．三年至四年
６．四年至五年
７．五年及以上

１．务工经商 １０．学习培训
２．分配录用 １１．参观旅游
３．工作调动 １２．随迁家属
４．出差 １３．照顾家人
５．投亲靠友 １４．户口在单位集体户
６．婚姻嫁娶 １５．拥有多套住房
７．拆迁 １６．行政区划变动
８．搬家 １７．其他
９．治病疗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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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口在本户、不住在本社区居（村）委会的人口情况

本户第 人

Ｑ１．姓名 Ｑ２．性别 Ｑ３．出生年月 Ｑ４．离开本户时间

１．男

２．女

年

月

１．半年以下

２．半年至一年

３．一年至二年

４．二年至三年

５．三年至四年

６．四年至五年

７．五年及以上

８．无法获取

Ｑ５．离开本户原因 Ｑ６．调查时点居住地 Ｑ７．获取信息来源

１．务工经商 １０．学习培训

２．分配录用 １１．参观旅游

３．工作调动 １２．随迁家属

４．出差 １３．照顾家人

５．投亲靠友 １４．户口在单位集体户

６．婚姻嫁娶 １５．拥有多套住房

７．拆迁 １６．行政区划变动

８．搬家 １７．其他

９．治病疗养 １８．无法获取

１．本街道其他社区居（村）委会

２．本区（县）其他乡（镇、街道）

３．本市其他区（县）

　 区（县）

４．外省（市）

　 省（市）

５．港澳台或国外

６．无法获取

１．家人

２．邻居

３．社区居（村）委会

４．户籍统计资料

５．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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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小区封面

北京市 地（市）
区

（县）

　 乡

　（镇、街道）

社区居

（村）委会

调查

小区

本小区共 户

住本户、户口在本社区居（村）委会的人数 人

住本户、户口在外社区居（村）委会的人数 人

户口在本户、不住在本社区居（村）委会的人数 人

户口待定的人数 人

港澳台人数 人

外籍人数 人

调查员： 审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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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人户分离试点调查
户主姓名底册（样表）

地址： 区 街道 社区居委会 调查小区

序号 户编号 房屋编号 本户地址 户主姓名

本户基本情况

住本户、

户口在本

社区居委

会的人数

住本户、

户口在外

社区居（村）

委会的人数

其中：户口

在外省（市）

的人数

户口在本

户、不住本

社区居委

会的人数

户口待定

的人数

港澳台

人数

外籍

人数

备注

合计 — — — —

说明：备注栏中要注明全户外出、全户死亡、空房户等情况，也可记录被调查户的电话号码等内容。

调查员（签字）： ２００９年　　月　　日 共　　页，第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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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人户分离试点调查
户籍资料记录表（样表）

地址： 区 街道 社区居委会 调查小区

序号 户编号

户籍资料信息

本户地址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调查信息与

户籍资料

信息一致

（用“１”
表示）

调查信息与户籍资料信息不一致

项目差错 户籍地址不存在
因各种原因

应销未销户口

１．姓名 ２．性别 ３．出生
年月

１．拆迁
重建

２．寄挂
户口

３．其他 １．死亡
未注销

２．其他

户籍地在本

社区居委会，

但户籍资料

无记录（用

“２”表示）

无法

核实

本人

资料

（用“０”
表示）

备注

合计 — — — — —

填表人： 填表时间：２００９年　　月　　日 本小区共　　页，本页为第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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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人户分离试点调查
流管资料记录表（样表）

地址： 区 街道 社区居委会 调查小区

序号 户编号

来京人口信息

本户地址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户口
性质

户口登记
地（原户籍
所在地）

调查信息与流管登记信息比较

调查时是否在
本地址居住

现住地情况 信息来源

１．是 ２．否

１．在本
社区
居委会
其他
地址
居住

２．在
本区
其他
社区
居（村）
委会
居住

３．在
本市
其他
区（县）
居住

４．已
离开
本市

５．不
清楚

１．本
地址
住户

２．邻居
３．社
区居
委会

４．其他

备注

合计 — — — — — — —

填表人： 填表时间：２００９年　　月　　日 本小区共　　页，本页为第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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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人户分离试点调查表填表说明

　　一、调查对象

本次试点调查在北京市东城区、宣武区、丰台区、房山区各抽取一个社区居（村）委会

进行。

调查对象为抽中社区居（村）委会内居住地与户口登记地不在同一社区居（村）委会

的人口，包括两部分人，一是２００９年７月３１日晚住本户，户口在外社区居（村）委会的人；

二是户口在本户，２００９年７月３１日晚未住本社区居（村）委会区域内的人。

调查以户为单位进行，既调查家庭户，也调查集体户。

二、调查的标准时间

本次调查的标准时间为２００９年８月１日零时，现场登记时间为２００９年８月１日至

１０日。

三、调查表的填写方法

（一）调查表用钢笔或签字笔填写。

（二）有标准答案的项目，根据实际情况圈填，每个问题圈填一个标准答案。没有标

准答案的项目，用文字或阿拉伯数字据情填写。

（三）调查表以户为单位填写。每本调查表中住本户、户口在外社区居（村）委会的人

口情况可以填写４人，超过４人的户，可按人数需要增加调查表，并在左上角“户编号”处

填写本户户编号，粘贴在调查表的最后。户口在本户、不住在本社区居（村）委会的人口

情况可以填写３人，超过３人的户，可按人数需要增加调查表，并在左上角“户编号”处填

写本户户编号，粘贴在调查表的最后。

（四）调查表填写按本户地址、户记录、人记录的顺序进行。先填写本户地址，然后填

写户记录，填写完户记录，再逐人填写人记录。

本户地址填写本户所在的区、街道、社区居（村）委会和调查小区的名称。

（五）调查员每填完一户，要将调查表中各项填报的内容向申报人宣读，核对无误后，

由申报人和调查员分别签字。调查员还要填写入户登记的日期。

四、《调查表》指标解释

（一）本户基本情况

按户填报的项目要求所有的户（家庭户和集体户）都填报。

Ｈ１．户编号：填写《户主姓名底册》上的“户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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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保证每个调查小区的“户编号”都是连续的，在登记时如果发现是空户，也没有

户口挂在本户，则用户主姓名底册上最后一户占用该户的“户编号”，其原来的“户编号”

作废。

如果登记时发现某户中实际居住着两户，其中一户使用原来的“户编号”，另一户的

“户编号”续在本调查小区所有户编号的最后，按顺序编写；居住三户或以上的，依次类

推。在一个调查小区中，每一户都必须对应一个户编号，且只对应一个户编号。

出租房屋的户，户口未迁走的，要按两户分别登记出租房屋的户和租赁房屋的户的人

的情况。

Ｈ２．户别：按家庭户、集体户的类型圈填。

这里的“户别”与户口本上的“户别”无关。

１．家庭户。以家庭成员关系为主的人口，或者还有其他人口，居住一处共同生活的，

作为一个家庭户。单身居住独自生活的也作为一个家庭户。

居住生活在同一家庭户的人，不论其工作性质如何，农业户口还是非农业户口，有无

正式户口，都应登记为一户。

２．集体户。相互之间没有家庭成员关系，集体居住在机关、团体、学校、工厂、矿山、工

地、农场、公司、商店、医院、托儿所、敬老院、寺院、教堂等单位内集体宿舍及其他住所共同

生活的人口，作为集体户。从事各种流动作业、集体居住的人口，也作为集体户登记。

集体户以居住在同一房间的人作为一个集体户进行登记。

Ｈ３．住本户、户口在本社区居（村）委会的人数：指在调查标准时间，住在本户，户口登

记地在本社区居（村）委会的人数。分别填写男、女的合计数。

Ｈ４．住本户、户口在外社区居（村）委会的人数：指在调查标准时间，住在本户，户口登

记地在外社区居（村）委会的人数。分别填写男、女的合计数。

Ｈ５．户口在本户、不住本社区居（村）委会的人数：指在调查标准时间，户口登记地在

本社区居（村）委会，但不住在本户的人数。分别填写男、女的合计数。

Ｈ６．户口待定的人数：指在调查标准时间，手持户口、复员证、劳改释放证和出生证等

没有办理户口登记的，以及在任何地方都没有户口的人数。分别填写男、女的合计数。

Ｈ７．港澳台人数：指在调查标准时间，在本市居住的港澳台居民的人数。分别填写

男、女的合计数。

Ｈ８．外籍人数：指在调查标准时间，在本市居住的外国人的人数。分别填写男、女的

合计数。

（二）住本户、户口在外社区居（村）委会的人口情况

Ｒ１．姓名：填写被登记人的正式姓名，不能填笔名、代号等。未取名的填写“未取名”。

Ｒ２．性别：指被登记人的性别，男性圈填“１”，女性圈填“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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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３．出生年月：指被登记人的出生年份和月份。

Ｒ４．户口登记地状况：指被登记人的常住户口登记地情况，调查员根据被登记人的实

际情况，据情圈填。

本项目设有四个标准答案，调查员根据被登记人的实际情况，据情圈填。

１．本街道其他社区居（村）委会。指常住户口登记地在本街道其他社区居（村）委会

的人。

２．本区（县）其他乡（镇、街道）。指常住户口登记地在本区其他乡（镇、街道）的人。

３．本市其他区（县）。指常住户口登记地在本市其他区（县）的人。同时填写常住户

口所在区（县）的名称。

４．外省（市）。指常住户口登记地在外省（市）的人，同时填写常住户口所在省（市）的

省（市）名。

Ｒ５．来京日期：指户口登记地在外省市的人员来京的时间。

Ｒ６．是否参加流动人口和出租房屋基础调查登记：指户口登记地在外省市的人员是否

参加了北京市流动人口和出租房屋基础调查登记工作。本项设有二个标准答案，调查员

根据被登记人的实际情况，据情圈填。

圈填第２项的人跳填Ｒ９项。

Ｒ７．登记日期：指户口登记地在外省市的人员参加北京市流动人口和出租房屋基础调

查登记的时间。调查员根据被登记人的实际情况，据情填答。

Ｒ８．登记地：指户口登记地在外省市的人员在何地参加了登记。本项设有三个标准答

案，调查员根据被登记人的实际情况，据情圈填。

１．本社区居（村）委会。指登记地在本社区居（村）委会。

２．本区（县）其他社区居（村）委会。指登记地在本区（县）其他社区居（村）委会。

３．本市其他区（县）。指登记地在本市其他区（县）。

Ｒ９．户口性质：指被登记人的户口性质。本项目设有两个标准答案，按其户口簿上常

住户口的农业、非农业性质据实圈填。农业户口的人，圈填“１”，非农业户口的人，圈填

“２”。

Ｒ１０．离开户口登记地时间：指调查标准时间时被登记人离开户口登记地的时间。本

项设有七个标准答案，调查员根据被登记人的实际情况，据情圈填。

１．半年以下。指离开户口登记地不满半年的人。

２．半年至一年。指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含半年），但不满一年的人。

３．一年至二年。指离开户口登记地一年以上（含一年），但不满二年的人。

４．二年至三年。指离开户口登记地二年以上（含二年），但不满三年的人。

５．三年至四年。指离开户口登记地三年以上（含三年），但不满四年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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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四年至五年。指离开户口登记地四年以上（含四年），但不满五年的人。

７．五年及以上。指离开户口登记地五年以上（含五年）的人。

Ｒ１１．离开户口登记地的原因：指人户分离的原因。本项设有十七个标准答案，调查员

根据被登记人的实际情况，据情圈填。

１．务工经商。指因从事各种劳务活动或商业贸易活动，离开户口登记地的人。

２．分配录用。指各类学校毕业生，经分配工作或工作招聘，离开户口登记地的人。

３．工作调动。指因工作调动而离开户口登记地的人。

４．出差。指因出差而离开户口登记地的人。

５．投亲靠友。指因投靠亲属、朋友而离开户口登记地的人。

６．婚姻嫁娶。指因结婚而离开户口登记地的人。

７．拆迁。指因房屋拆迁而离开户口登记地的人。

８．搬家。指因搬家而离开户口登记地的人。

９．治病疗养。指因看病、疗养而离开户口登记地的人。

１０．学习培训。指因考入各级各类学校或参加各种学习班、培训班，而离开户口登记

地的人。

１１．参观旅游。指因参观、旅游而离开户口登记地的人。

１２．随迁家属。指随同家人工作调动而离开户口登记地的人。

１３．照顾家人。指因照顾家人而离开户口登记地的人。

１４．户口在单位集体户。指户口与居住地不一致，因户口在单位集体户而离开户口登

记地的人。

１５．拥有多套住房。指有多处住所，户口登记地与现居住地不在一处住所的人。

１６．行政区划变动。指因行政区划发生变化导致户口登记地发生变化的人。

１７．其他。指除上述以外的其他原因。

凡具有两种以上迁移原因的，按其主要的原因圈填一个标准答案，不得圈填两个或多

个标准答案。

Ｒ１２．来本户居住时间：指调查标准时间时被登记人来本户居住的时间。本项设有七

个标准答案，调查员根据被登记人的实际情况，据情圈填。

１．半年以下。指来本户居住时间不满半年的人。

２．半年至一年。指来本户居住时间半年以上（含半年），但不满一年的人。

３．一年至二年。指来本户居住时间一年以上（含一年），但不满二年的人。

４．二年至三年。指来本户居住时间二年以上（含二年），但不满三年的人。

５．三年至四年。指来本户居住时间三年以上（含三年），但不满四年的人。

６．四年至五年。指来本户居住时间四年以上（含四年），但不满五年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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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五年及以上。指来本户居住时间五年以上（含五年）的人。

Ｒ１３．来本户居住原因：指来本户居住的原因。本项设有十七个标准答案，调查员根据

被登记人的实际情况，据情圈填。

１．务工经商。指因从事各种劳务活动或商业贸易活动，离开户口登记地的人。

２．分配录用。指各类学校毕业生，经分配工作或工作招聘，离开户口登记地的人。

３．工作调动。指因工作调动而离开户口登记地的人。

４．出差。指因出差而离开户口登记地的人。

５．投亲靠友。指因投靠亲属、朋友而离开户口登记地的人。

６．婚姻嫁娶。指因结婚而离开户口登记地的人。

７．拆迁。指因房屋拆迁而离开户口登记地的人。

８．搬家。指因搬家而离开户口登记地的人。

９．治病疗养。指因看病、疗养而离开户口登记地的人。

１０．学习培训。指因考入各级各类学校或参加各种学习班、培训班，而离开户口登记

地的人。

１１．参观旅游。指因参观、旅游而离开户口登记地的人。

１２．随迁家属。指随同家人工作调动而离开户口登记地的人。

１３．照顾家人。指因照顾家人而离开户口登记地的人。

１４．户口在单位集体户。指户口与居住地不一致，因户口在单位集体户而离开户口登

记地的人。

１５．拥有多套住房。指有多处住所，户口登记地与现居住地不在一处住所的人。

１６．行政区划变动。指因行政区划发生变化导致户口登记地发生变化的人。

１７．其他。指除上述以外的其他原因。

凡具有两种以上迁移原因的，按其主要的原因圈填一个标准答案，不得圈填两个或多

个标准答案。

（三）户口在本户、不住在本社区居（村）委会的人口情况

Ｑ１．姓名：填写被登记人的正式姓名，不能填笔名、代号等。未取名的填写“未取名”。

Ｑ２．性别：指被登记人的性别，男性圈填“１”，女性圈填“２”。

Ｑ３．出生年月：指被登记人的出生年份和月份。

Ｑ４．离开本户时间：指调查标准时间时被登记人离开本户的时间。本项设有八个标准

答案，调查员根据被登记人的实际情况，据情圈填。

１．半年以下。指离开本户不满半年的人。

２．半年至一年。指离开本户半年以上（含半年），但不满一年的人。

３．一年至二年。指离开本户一年以上（含一年），但不满二年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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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二年至三年。指离开本户二年以上（含二年），但不满三年的人。

５．三年至四年。指离开本户三年以上（含三年），但不满四年的人。

６．四年至五年。指离开本户四年以上（含四年），但不满五年的人。

７．五年及以上。指离开本户五年以上（含五年）的人。

８．无法获取。

Ｑ５．离开本户原因：指离开本户的原因。本项设有十八个标准答案，调查员根据被登

记人的实际情况，据情圈填。

１．务工经商。指因从事各种劳务活动或商业贸易活动，离开户口登记地的人。

２．分配录用。指各类学校毕业生，经分配工作或工作招聘，离开户口登记地的人。

３．工作调动。指因工作调动而离开户口登记地的人。

４．出差。指因临时出差而离开户口登记地的人。

５．投亲靠友。指因投靠亲属、朋友而离开户口登记地的人。

６．婚姻嫁娶。指因结婚而离开户口登记地的人。

７．拆迁。指因房屋拆迁而离开户口登记地的人。

８．搬家。指因搬家而离开户口登记地的人。

９．治病疗养。指因看病、疗养而离开户口登记地的人。

１０．学习培训。指因考入各级各类学校或参加各种学习班、培训班，而离开户口登记

地的人。

１１．参观旅游。指因参观、旅游而离开户口登记地的人。

１２．随迁家属。指随同家人工作调动而离开户口登记地的人。

１３．照顾家人。指因照顾家人而离开户口登记地的人。

１４．户口在单位集体户。指户口与居住地不一致，因户口在单位集体户而离开户口登

记地的人。

１５．拥有多套住房。指有多处住所，户口登记地与现居住地不在一处住所的人。

１６．行政区划变动。指因行政区划发生变化导致户口登记地发生变化的人。

１７．其他。指除上述以外的其他原因。

１８．无法获取。

凡具有两种以上迁移原因的，按其主要的原因圈填一个标准答案，不得圈填两个或多

个标准答案。

Ｑ６．调查时点居住地：圈填外出人口的外出地情况，设有六个标准答案，调查员根据被

登记人的实际情况，据情圈填。

１．本街道其他社区居（村）委会。指外出地是本街道其他社区居（村）委会人。

２．本区（县）其他乡（镇、街道）。指外出地是本区（县）其他乡（镇、街道）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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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本市其他区（县）。指外出地是本市的其他区（县）。同时要填写外出地区县的名称。

４．外省（市）。指外出地是本市以外的人。要填写外出地的省（市）名。

５．港澳台或国外。指外出地在我国大陆以外地方。

６．无法获取。

Ｑ７．获取信息来源：指获取上述调查信息的渠道。

１．家人。指上述信息由家人提供。

２．邻居。指上述信息由邻居提供。

３．社区居（村）委会。指上述信息由社区居（村）委会提供。

４．户籍统计资料。指上述信息由公安部门的户籍统计资料提供。

５．其他。指除上述以外的其他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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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指导员和调查员的选聘、管理和培训规则

　　一、调查指导员和调查员的选聘

调查指导员和调查员的选聘工作由试点区统计局、调查队负责。调查指导员和调查

员应熟悉调查小区的基本情况，可由统计机构或基层组织中相关人员担任，也可从社会招

聘。

二、调查指导员和调查员的配备数量

原则上每个调查小区配备一名调查员，平均每五个调查小区配备一名调查指导员。

三、调查指导员、调查员的条件要求

１．身体健康，能胜任工作；

２．具有初中或初中以上文化水平，能工整、清楚地填写调查表；

３．具有较强的与人沟通能力，能独立工作，吃苦耐劳；

４．认真负责，工作细致，能为被调查户保守秘密。

除具备以上条件，调查指导员还要有一定的组织能力和社会工作经验。

四、调查指导员、调查员的培训

调查指导员、调查员的培训工作由北京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负责。

１．培训内容主要包括绘制调查小区图、编制户主姓名底册、部门行政记录资料的使

用、调查表的填写方法、调查表的编码方法以及调查员的管理、入户技巧等。

２．培训方式除了教员讲解外，还组织培训人员进行练习，并针对重点、难点问题进行

解答。

３．培训结束后，试点区县统计局、调查队要组织本区的调查指导员、调查员就重点问

题进行强调，并总结调查中应注意的问题，确保调查员对调查指标的理解和掌握。

五、调查指导员、调查员的管理

试点区统计局、调查队要加强对调查指导员和调查员的管理，加强对调查过程的质量

控制。要重点加强对调查登记工作的监督和检查。

六、调查指导员的工作职责

调查指导员的主要任务是对调查员的工作进行组织、指导、质量控制和验收，保证调

查摸底、调查登记、复查和调查资料交接等工作按时完成，保证调查员的各项工作达到规

定的标准。具体工作职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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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进入调查小区以前要做的工作：

（１）认真学习《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人户分离试点调查方案》，全面了解人户分离试

点工作的组织过程。熟练掌握人户分离试点的调查内容、指标含义、工作流程、调查表的

填写和编码方法等。

（２）了解自己所负责的区域内每个调查小区的地域边界、地理环境、房屋建筑等。

（３）向调查员分发调查文件、调查表、包装材料等工作用品。

２．进入调查小区以后要做的工作：

（１）给调查员分配工作，明确其进行登记的调查小区范围。

（２）指导调查员对调查小区进行摸底。

（３）与调查员商定工作日程和要求，把握和检查调查员每天的工作进度和工作质量。

３．调查登记期间要做的工作：

（１）对调查员的工作进行检查和指导。对于调查员遇到的困难及时给予帮助，对于疑

难问题要及时向上级统计机构请示并传达给每一位调查员。

（２）了解和掌握调查员每天的工作进度和工作质量，及时提出改进意见和应注意的事

项。

（３）督促调查员每天对登记过的调查表进行自查，并亲自抽查部分调查表，当发现有

重登、漏登或差错时，督促调查员及时予以更正，确保应调查的户和人不被遗漏。

（４）主动听取群众反映，改进调查登记工作。

４．复查期间要做的工作：

（１）调查登记完成后，按照要求组织调查员进行全面复查，并对调查员的复查工作质

量进行抽查。

（２）指导调查员做好编码工作，并对调查员的编码工作进行抽查和验收。

（３）组织调查员做好调查表的包装、管理和交接工作。

七、调查员的工作职责

调查员的主要工作是做好所负责调查小区的摸底工作，入户登记工作，并准确、清晰

地填写调查表、部门资料记录表，完成调查表编码、调查表包装和报送交接工作。具体工

作职责是：

１．进入调查小区前认真参加学习培训，掌握调查摸底、调查登记、复查、编码等工作技

能。

２．调查登记前，要认真做好摸底工作，包括熟悉调查小区边界及内部环境、绘制调查

小区地图、编制户主姓名底册，初步核实户籍资料记录表和流管资料记录表，安排调查登

记的时间、顺序，做好被调查户的宣传工作。

３．调查登记期间，按照填表说明的规定，认真填写调查表，要做到区不漏户，户不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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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不漏项。户记录和人记录不得出现漏项、错项。同时，要完成户籍资料记录表、流管

资料记录表的填写。遇到疑难问题时，要及时向调查指导员请教，不得自作主张。

４．调查登记期间要每天对登记过的调查表进行自查和互查，登记工作完成后，要按照

要求认真进行复查，发现差错据实更正。

５．按照编码规则的要求，做好调查表的编码工作。

６．按照要求，做好调查表的包装和交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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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摸底和调查小区地图绘制规则

　　一、摸底工作任务

摸底工作是调查登记顺利进行的重要保证。调查指导员、调查员要对抽中的调查小

区进行全面扫描，逐户访查，参考户籍资料和流管资料。在此基础上，先绘制调查小区地

图，然后编制户主姓名底册。

二、摸底工作组织

摸底工作由调查指导员和调查员，在当地派出所和基层组织的协助下进行。摸底工

作时间为２００９年７月２５日至７月３１日。

三、摸底工作要求

１．清楚调查小区边界。进入调查区域后，调查指导员要带领调查员沿抽中的调查小

区的边界实地走一遍，使调查员明确自己负责的区域范围和区域内的街道名称、门牌起止

号码等。

２．熟悉调查小区内的环境。通过实地勘察，调查员要掌握所负责的调查小区内的居

民住房和其它建筑物的数量和分布情况，特别要仔细查问调查小区内可能有人居住的地

方，如宾馆、娱乐场所、简易房、工棚、农贸市场、车站、桥洞等。

３．摸清调查小区内各种人口居住状况。在基层干部和群众的协助下，摸清每幢房屋

和建筑物是否有人居住，住了多少户，多少人以及这些人的户口状况等。

四、绘制调查小区地图

调查小区地图是指导工作、核查质量和验收的重要依据，还可以帮助调查员确定最佳

的调查登记路线，同时也是调查员编制户主姓名底册和进行入户登记的基础资料。

１．标明调查小区边界线。要以绘制的村级地图中划定的本调查小区地域范围为准，

明确标明哪些建筑物属于本调查小区，哪些建筑物不属该调查小区，做到界线清楚。

２．标明调查小区内的建筑物并编号。对于非居住用的建筑物只给出一个编号即可，

而对于居住用的建筑物，要分别给每个房屋单元一个编号，编号按升序排列。

３．标明调查小区内的主要街道及其他重要的地理要素，如调查小区内的铁路、主要公

路、主要街道、河流、绿化地带等，须注明每个地理要素的名称。

４．调查小区地图的绘制要使用下发的绘图纸，加入图例、绘制人、日期等具体内容，标

明调查小区的完整名称，按照方位标志绘图。图例最好使用一些常用的符号说明，地形、

地物可用近似的曲线或符号，并配以文字说明，只要调查人员可以识别即可，其余内容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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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在图框内安排。绘图工具包括铅笔、签字笔、带刻度直尺等。

５．调查小区地图一式三份，一份报市局总队，一份报区统计局、调查队，一份留调查员

入户登记时使用。

五、编制户主姓名底册

１．户主姓名底册是调查员调查登记工作中的依据和参照。调查员要参照调查小区地

图，摸清小区内每幢房屋和建筑物是否有人居住，住了多少户、多少人等。

２．户主姓名底册的内容。主要包括户编号，房屋编号，本户住址，户主姓名，住本户、

户口在本社区居委会的人数，住本户、户口在外社区居（村）委会的人数，户口在本户、不

住在本社区居委会的人数，户口待定的人数，港澳台人数，外籍人数等。全户外出、全户死

亡、空房户等情况要在备注栏中注明。

六、编制户主姓名底册要注意的事项

１．掌握本调查小区内人口的基本状况。调查员要利用户籍资料记录表，流管资料记

录表，弄清哪些人的户口在本社区，哪些人的户口在外社区，以及户口在本调查小区，现在

已离开本调查小区人口的相关情况等。

２．掌握本调查小区内特殊住户的情况。第一、对于居住在本调查小区的人口，根据地

域原则一律在本调查小区进行登记，摸底时不要遗漏。第二、对于户口不在本社区的人

口，特别是对居无定所和居住地变动频繁的人口，要认真访查，并填写户主姓名底册的有

关项目，不得遗漏。第三、对于户口在本调查小区，但由于拆迁、外出打工和上学等原因全

户外出的户和空挂户，要摸清情况，填写户主姓名底册的有关项目，同时在备注栏中注明。

３．编好户主姓名底册中的“房屋编号”和“户编号”。第一、底册中的“房屋编号”即调

查小区地图上的“房屋编号”。如果摸底时发现某一个“房屋编号”上实际居住着两户，则

要在底册上这一“房屋编号”下列出两户，每户各填写一行。第二、出租房屋的户，户口未

迁走的，要按两户分别登记出租房屋的户和租赁房屋的户情况。第三、将无人居住也没有

户口在本户的空房户的“房屋编号”及有关内容用横线划去；将全户死亡的“户编号”编为

“９９９”。第四、编“户编号”。除去无人居住也没有户口在本户的空房户和全户死亡的户，

将其余各户从“００１”开始按升序编号。

４．户主姓名底册编制完毕后，调查员还要请基层干部和知情群众一起复议，检查是否

有被遗漏的人和户，弄清楚本调查小区的摸底人数与户籍登记人数相差的原因，切实掌握

调查底数。

５．户主姓名底册一式两份，一份报区统计局、调查队备案，另外一份留调查员在现场

登记时使用。调查结束后由区统计局、调查队将调查员手中的户主姓名底册收回，并将一

份户主姓名底册报市局总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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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使用调查小区地图和户主姓名底册的注意事项

１．调查员进行入户登记时必须携带和使用调查小区地图和户主姓名底册。调查小区

地图标明的边界是调查员必须调查的范围，户主姓名底册是调查小区内所有人口的基本

资料。

２．为了提高工作效率，调查员进行调查登记时，可事先根据调查小区地图和户主姓名

底册，计划好每天登记的地段和调查行走路线，与住户预先约定好入户登记时间。

八、上报摸底结果

摸底工作完成后，调查员要对摸底结果进行汇总并上报。

上报数据包括：住本户、户口在本社区居委会的人数，住本户、户口在外社区居（村）

委会的人数，户口在本户、不住本社区居委会的人数，户口待定的人数、港澳台人数、外籍

人数等。

九、宣传工作

采取多种形式向群众宣传，取得广大群众对试点调查工作的支持和配合。要宣传如

实申报调查项目是每个公民对国家应尽的义务；宣传为群众申报的调查内容保密，以消除

群众如实申报的顾虑；通知各户调查登记的时间，做好申报准备。

十、调查登记前的物资准备

市局、总队负责调查物资的准备，试点区统计局、调查队和基层组织要在调查前将调

查表及调查用物资发放给调查指导员和调查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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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记、复查规则

　　一、登记、复查工作的组织

人户分离试点调查的登记、复查工作，由区统计局、调查队组织调查指导员和调查员，

在社区居委会的协助下进行。登记时间为８月１日至８月１０日，复查时间为８月１１日至

８月１２日。

二、调查登记工作

１．调查员根据摸底资料及事先安排的登记时间和顺序逐户登记。每登记完一户，应

在摸底资料中做好标记，以免出现户的重登或漏登。

２．登记采用调查员入户询问、现场填报的方式进行。对于有调查对象的户，调查员应

按照调查表的各个项目进行询问，并根据申报人的回答填写。

３．调查员登记调查表时，逐人逐项登记各个项目，要做到户不漏人，人不漏项。

４．登记工作完成后，要根据登记情况填写户籍资料记录表和流管资料记录表。

三、调查复查工作

１．调查登记工作结束后，调查指导员要及时组织调查员对登记工作质量进行全面复

查。

２．复查的内容

复查的内容包括检查是否完整覆盖调查小区地域范围、本调查小区的户数、调查对象

是否准确；检查调查表中每个项目的填写是否有错漏，各项目之间的逻辑关系是否合理；

居住在机关、企事业单位、医院、学校和旅馆中的人有无漏登；调查表中的跳填项目是否错

填、漏填和多填；调查表上除按户和人填报的项目外，其它应填的项目（如签字、日期等）

是否填写齐全。

３．复查的方法

复查工作采取自查、互查、议查和抽查四种方式进行，要对本调查小区地域范围内有

无漏登住户的情况、户内有无漏登人的情况进行重点核查。

自查是指调查员对自己登记的调查表进行审核。首先，要核查应调查的户和人有无

遗漏或重复，特别要检查没有人居住的房屋中是否有漏登的户以及有无户中有户的情况；

其次，调查员要对自己负责登记的调查表逐户、逐人、逐项地进行检查，并按人工逻辑检查

规则核查各调查项目之间的逻辑关系。

自查可以和登记工作同时进行，调查员对当天登记的内容按照上述步骤进行检查，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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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疑问及时入户核对，并据实更正。登记工作全部结束后，调查员还应对自己登记的调查

表进行系统地检查，除按规定的步骤检查外，还应检查本调查小区的调查表有无丢失。

互查是指调查指导员组织调查员对调查表的填写情况进行相互检查，互查应在调查

员完成自查的基础上进行。调查指导员组织调查员按专项分成若干组，根据人工逻辑检

查规则进行专项检查。在检查中发现的疑问或差错，调查员应认真做好记录，并由调查指

导员与原调查员联系核实，或统一组织再次入户核对，并据实更正。

议查是在自查和互查完成的基础上进行，召开由熟悉情况的人员参加座谈会，重点是

核查全户外出的户和空挂户的情况。

自查、互查和议查完成后，调查指导员对调查表进行抽查。差错较多的，应责成该调

查员重新复查所登记的调查表，并将复查结果向调查指导员做出汇报。

四、空格划线工作

复查工作结束后，调查指导员要组织调查员对调查表进行空格划线工作，即对不需要

填报的项目划线明示。空格划线应使用铅笔。

划线的形式分为两种：

１．划叉

当住本户、户口在外社区居（村）委会人口数不足４人时，在第一个不需要填写的人记

录页上划叉。当户口在本户，不住在本社区居（村）委会人口数不足３人时，在第一个不需

要填写的记录页上划叉。

２．划横线

当一条记录只是中间一个或几个项目不需要填报时，要在所有不需要填报的项目上

划横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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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人工逻辑检查规则

一、《调查表》户记录

１．Ｈ４项住本户、户口在外社区居（村）委会的人口数，应与“住本户、户口在外社区居

（村）委会的人口情况”中填报的人记录条数相等。

２．Ｈ５项户口在本户、不住在本社区居（村）委会的人口数，应与“户口在本户、不住在

本社区居（村）委会的人口情况”中填报的人记录条数相等。

二、《调查表》住本户、户口在外社区居（村）委会的人口情况中的人记录

１．本户人记录中的“Ｒ１．姓名”，编码必须是连续的。

２．“Ｒ３．出生年月”应早于调查时点的日期。

３．Ｒ４项“户口登记地状况”必须圈填相应内容，不得空项。Ｒ４项圈填答案１－３的

人，跳填Ｒ９项，圈填答案４的人，必须回答Ｒ５项。

４．“Ｒ５．来京日期”应晚于或等于出生日期。

５．“Ｒ６．是否参加流动人口和出租房屋基础调查登记”中圈填１的，应继续回答 Ｒ７

项，圈填２的，跳填Ｒ９项。

６．“Ｒ７．登记日期”应晚于或等于来京日期，且应在２００７年１月之后。

７．“Ｒ１０．离开户口登记地时间”应小于或等于被调查者的周岁年龄。

８．“Ｒ１２．来本户居住时间”应小于或等于被调查者的周岁年龄。

三、《调查表》户口在本户、不住在本社区居（村）委会的人口情况中的人记录

１．“Ｒ３．出生年月”应早于调查时点的日期。

２．“Ｑ４．离开本户时间”应小于或等于被调查者的周岁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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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码 规 则

　　一、编码工作的组织实施

调查表的编码工作由试点区统计局、调查队组织实施，在调查登记结束和复查、逻辑

审查无误后进行。调查员负责调查表的编码，调查指导员负责对编码工作进行抽查和验

收。调查表编码工作按非专项编码和专项编码两阶段进行。

１．非专项编码。非专项编码是指对调查表中设有标准答案和填写数字项目所做的编

码。

２．专项编码。专项编码是指对调查小区封面和试点调查表的行政区划项目所做的编

码。

二、编码中要注意的问题

１．编码时要使用铅笔，填写错误需要更正时，用橡皮擦拭干净后，在原编码格内重新

填写。

２．每个码格只能填写一个数字。

３．编码数字一律为整数。

４．对于调查表后面划线不登记的项目和中间划线跳过不填的项目，不编码，编码格保

持空白。如“Ｒ４．户口登记地状况”选“１”或“２”或“３”时，Ｒ５－Ｒ８项都不编码。

５．编码员未经查询核实，不得随意修改调查表的填写记录。

６．编码员要妥善保管调查表，以防损坏、遗失。

７．编码员要对调查表内容严格保密。

三、编码的方法

１．非专项编码

（１）“圈填项”编码。调查表中圈填的项目，直接将所圈定的序号填入编码格内。遇

到两位编码格而所圈填的项目取值范围在“０－９”时，应在高位补“０”。如“Ｒ１１．离开户口

登记地原因”项圈了“８．搬家”时，应在本项下方编码格内填写“０８”。

（２）“填数项”编码。对于填写数字的项目，调查员按调查表登记的数字填写在编码

格内。当所填数字位数少于编码格数时，在高位补“０”。“Ｈ３．如住本户、户口在本社区居

（村）委会的人数”为３人时，编码为“０３”。

（３）“排序项”编码。对“Ｒ１．姓名”进行编码时，按登记的先后顺序，从０１开始由小

到大连续编号，依次是０１、０２、０３、……。此项编码也要注意高位补“０”，不能留有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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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圈填”与“填数”混合项编码。圈填部分直接将所圈定的序号填入前面的编码格

内，填数部分将登记的数字填写在后面的编码格内。当其中某小项不需填写时，要在相应

的编码格内补“０”。如“Ｒ４．户口登记地状况”圈填了“１”或“２”，则对应区（县）码或省

（市）码的编码格要补“００”。

（５）有关时间项目的编码。年份编码为４位，月份编码为２位，如果月份小于１０，要

在月份前补“０”。

２．专项编码

本次试点调查涉及的专项编码为地址代码。地址代码分为六级，共１４位代码：

第一级：省、自治区、直辖市，２位码；

第二级：地（市），２位码；

第三级：县（市、区），２位码；

第四级：乡（镇、街道），３位码；

第五级：村（居）委会，３位码；

第六级：调查小区，２位码。

第一、二、三级地址代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代码》的规定编写，第四、五、

六级地址代码根据市局、总队编制的县以下行政区划代码编写。

Ｒ４、Ｒ８、Ｑ６三个项目中分别根据所选项目对省（市）和区（县）进行专项编码。

每个调查小区的调查表配有一张调查小区封面，其地址代码即为专项编码。

四、编码工作的审核

１．检查有无漏表、漏码；非专项编码的数字是否与调查登记的数字一致。

２．已登记项目的编码要填写全。

３．划线不登记的项目一律不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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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报送安排

报送内容 报送时间 报送方式 联系人 联系方式 电子邮件

工作计划 ７月２４日 电子邮件、纸质（加盖公章） 朱昊阳 ８３５４７３７８ ｚｈｕｈａｏｙａｎｇ＠ｂｊｓｔａｔｓ．ｇｏｖ．ｃｎ

村级地图 ８月３日前 纸质 安　慧 ８３５４７３７９ ａｎｈｕｉ＠ｂｊｓｔａｔｓ．ｇｏｖ．ｃｎ

户主姓名底册汇总表 ８月３日前 电子邮件、纸质（加盖公章） 朱昊阳 ８３５４７３７８ ｚｈｕｈａｏｙａｎｇ＠ｂｊｓｔａｔｓ．ｇｏｖ．ｃｎ

登记汇总表 ８月１２日前 电子邮件 安　慧 ８３５４７３７９ ａｎｈｕｉ＠ｂｊｓｔａｔｓ．ｇｏｖ．ｃｎ

户主姓名底册 ８月２０日前 纸质 朱昊阳 ８３５４７３７８ ｚｈｕｈａｏｙａｎｇ＠ｂｊｓｔａｔｓ．ｇｏｖ．ｃｎ

调查小区图 ８月３日前 纸质 朱昊阳 ８３５４７３７８ ｚｈｕｈａｏｙａｎｇ＠ｂｊｓｔａｔｓ．ｇｏｖ．ｃｎ

户籍资料记录汇总表 ８月２０日前 电子邮件、纸质（加盖公章） 安　慧 ８３５４７３７９ ａｎｈｕｉ＠ｂｊｓｔａｔｓ．ｇｏｖ．ｃｎ

流管资料记录汇总表 ８月２０日前 电子邮件、纸质（加盖公章） 安　慧 ８３５４７３７９ ａｎｈｕｉ＠ｂｊｓｔａｔｓ．ｇｏｖ．ｃｎ

户籍资料记录表 ８月２０日前 电子邮件、纸质 安　慧 ８３５４７３７９ ａｎｈｕｉ＠ｂｊｓｔａｔｓ．ｇｏｖ．ｃｎ

流管资料记录表 ８月２０日前 电子邮件、纸质 安　慧 ８３５４７３７９ ａｎｈｕｉ＠ｂｊｓｔａｔｓ．ｇｏｖ．ｃｎ

原始数据 ９月１日前 电子邮件 黄文超 ８３５４７３８０ ｈｕａｎｇｗｅｎｃｈａｏ＠ｂｊｓｔａｔｓ．ｇｏｖ．ｃｎ

调查资料 ９月３０日前 纸质 王瑞坤 ８３５４７３７５ ｗａｎｇｒｕｉｋｕｎ＠ｂｊｓｔａｔｓ．ｇｏｖ．ｃｎ

工作总结 ９月３０日前 电子邮件、纸质（加盖公章） 王瑞坤 ８３５４７３７５ ｗａｎｇｒｕｉｋｕｎ＠ｂｊｓｔａｔｓ．ｇｏｖ．ｃ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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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人户分离试点调查

户主姓名底册汇总表（样表）
区

街道 居委会 调查小区

住本户、户口

在本社区居

委会的人数

住本户、户口

在外社区

居（村）委会

的人数

其中：户口

在外省（市）

的人数

户口在本户、

不住本社区

居委会

的人数

户口待定

的人数

港澳台

人数

外籍

人数
备注

合计 — — —

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人户分离试点调查

登记汇总表（样表）
２００９．８．１－２００９．８．１０

区

街道 居委会 调查小区 调查户数

住本户、户口在

本社区居（村）

委会的人数

住本户、户口在

外社区居（村）

委会人数

户口在本户、

不住在本社区

居（村）委会人数

户口待定

的人数

港澳台

人数

外籍

人数

与摸底数

据相差

原因说明

合计 — —

—８３—



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人户分离试点调查

户籍资料记录汇总表（样表）
地址： 区 街道 社区居委会

调查小区

调查信息与

户籍资料

信息一致

调查信息与户籍资料信息不一致

项目差错 户籍地址不存在
因各种原因

应销未销户口

１．姓名 ２．性别
３．出生
年月

１．拆迁
重建

２．寄挂
户口

３．其他
１．死亡
未注销

２．其他

户籍地在本社区

居委会，但户籍

资料无记录

无法核实

本人资料
备注

合计

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人户分离试点调查

流管资料记录汇总表（样表）

地址： 区 街道 社区居委会

调查小区

调查信息与流管登记信息比较

调查时是否在

本地址居住
现住地情况 信息来源

１．是 ２．否
１．在本
社区其他

地址居住

２．在本区
其他社区

居（村）委

会居住

３．在本市
其他区

（县）居住

４．已离开
本市

５．不清楚 １．本地
址住户

２．邻居 ３．社区
居委会

４．其他

备注

合计

—９３—



致被调查户的一封信

尊敬的住户：

您好！为了解人户分离现状及原因，探索如何利用部门行政记录查准人户分离人口，

为２０１０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积累经验，国家统计局特进行本次试点调查。

７月２５日至３１日，是调查摸底时间，我们的调查员将佩带统计调查证，前往您的家中

进行摸底登记工作。８月１日至１０日，是正式入户登记时间，调查员将会再次到您的家中

进行调查登记工作，届时请您做好准备，如实申报调查项目。

我们郑重承诺：您的申报资料，我们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的相关要求，予

以严格保密。

调查员的入户登记，会占用您宝贵的时间，在此我们深表歉意。对于您给予本次调查

工作的大力支持和密切配合，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北京市统计局　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

二○○九年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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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人户分离试点地区
行政区划代码

地区 区（县） 乡（镇、街道） 居（村）委会 行政区划代码 调查小区
小区

代码

北京 东城区 景山街道办事处 汪芝麻社区居委会 １１０１０１００２００６ 第１调查小区 ０１

北京 东城区 景山街道办事处 汪芝麻社区居委会 １１０１０１００２００６ 第２调查小区 ０２

北京 东城区 景山街道办事处 汪芝麻社区居委会 １１０１０１００２００６ 第３调查小区 ０３

北京 东城区 景山街道办事处 汪芝麻社区居委会 １１０１０１００２００６ 第４调查小区 ０４

北京 东城区 景山街道办事处 汪芝麻社区居委会 １１０１０１００２００６ 第５调查小区 ０５

北京 东城区 景山街道办事处 汪芝麻社区居委会 １１０１０１００２００６ 第６调查小区 ０６

北京 东城区 景山街道办事处 汪芝麻社区居委会 １１０１０１００２００６ 第７调查小区 ０７

北京 东城区 景山街道办事处 汪芝麻社区居委会 １１０１０１００２００６ 第８调查小区 ０８

北京 东城区 景山街道办事处 汪芝麻社区居委会 １１０１０１００２００６ 第９调查小区 ０９

北京 宣武区 白纸坊街道办事处 右北大街社区居委会 １１０１０４００７００５ 第１调查小区 ０１

北京 宣武区 白纸坊街道办事处 右北大街社区居委会 １１０１０４００７００５ 第２调查小区 ０２

北京 宣武区 白纸坊街道办事处 右北大街社区居委会 １１０１０４００７００５ 第３调查小区 ０３

北京 宣武区 白纸坊街道办事处 右北大街社区居委会 １１０１０４００７００５ 第４调查小区 ０４

北京 宣武区 白纸坊街道办事处 右北大街社区居委会 １１０１０４００７００５ 第５调查小区 ０５

北京 宣武区 白纸坊街道办事处 右北大街社区居委会 １１０１０４００７００５ 第６调查小区 ０６

北京 宣武区 白纸坊街道办事处 右北大街社区居委会 １１０１０４００７００５ 第７调查小区 ０７

北京 宣武区 白纸坊街道办事处 右北大街社区居委会 １１０１０４００７００５ 第８调查小区 ０８

北京 宣武区 白纸坊街道办事处 右北大街社区居委会 １１０１０４００７００５ 第９调查小区 ０９

北京 宣武区 白纸坊街道办事处 右北大街社区居委会 １１０１０４００７００５ 第１０调查小区 １０

北京 宣武区 白纸坊街道办事处 右北大街社区居委会 １１０１０４００７００５ 第１１调查小区 １１

北京 宣武区 白纸坊街道办事处 右北大街社区居委会 １１０１０４００７００５ 第１２调查小区 １２

北京 宣武区 白纸坊街道办事处 右北大街社区居委会 １１０１０４００７００５ 第１３调查小区 １３

北京 宣武区 白纸坊街道办事处 右北大街社区居委会 １１０１０４００７００５ 第１４调查小区 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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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区（县） 乡（镇、街道） 居（村）委会 行政区划代码 调查小区
小区

代码

北京 宣武区 白纸坊街道办事处 右北大街社区居委会 １１０１０４００７００５ 第１５调查小区 １５

北京 宣武区 白纸坊街道办事处 右北大街社区居委会 １１０１０４００７００５ 第１６调查小区 １６

北京 丰台区 右安门街道办事处 开阳里第四社区居委会 １１０１０６００１０１６ 第１调查小区 ０１

北京 丰台区 右安门街道办事处 开阳里第四社区居委会 １１０１０６００１０１６ 第２调查小区 ０２

北京 丰台区 右安门街道办事处 开阳里第四社区居委会 １１０１０６００１０１６ 第３调查小区 ０３

北京 丰台区 右安门街道办事处 开阳里第四社区居委会 １１０１０６００１０１６ 第４调查小区 ０４

北京 丰台区 右安门街道办事处 开阳里第四社区居委会 １１０１０６００１０１６ 第５调查小区 ０５

北京 丰台区 右安门街道办事处 开阳里第四社区居委会 １１０１０６００１０１６ 第６调查小区 ０６

北京 丰台区 右安门街道办事处 开阳里第四社区居委会 １１０１０６００１０１６ 第７调查小区 ０７

北京 丰台区 右安门街道办事处 开阳里第四社区居委会 １１０１０６００１０１６ 第８调查小区 ０８

北京 丰台区 右安门街道办事处 开阳里第四社区居委会 １１０１０６００１０１６ 第９调查小区 ０９

北京 丰台区 右安门街道办事处 开阳里第四社区居委会 １１０１０６００１０１６ 第１０调查小区 １０

北京 丰台区 右安门街道办事处 开阳里第四社区居委会 １１０１０６００１０１６ 第１１调查小区 １１

北京 丰台区 右安门街道办事处 开阳里第四社区居委会 １１０１０６００１０１６ 第１２调查小区 １２

北京 丰台区 右安门街道办事处 开阳里第四社区居委会 １１０１０６００１０１６ 第１３调查小区 １３

北京 丰台区 右安门街道办事处 开阳里第四社区居委会 １１０１０６００１０１６ 第１４调查小区 １４

北京 丰台区 右安门街道办事处 开阳里第四社区居委会 １１０１０６００１０１６ 第１５调查小区 １５

北京 丰台区 右安门街道办事处 开阳里第四社区居委会 １１０１０６００１０１６ 第１６调查小区 １６

北京 丰台区 右安门街道办事处 开阳里第四社区居委会 １１０１０６００１０１６ 第１７调查小区 １７

北京 房山区 拱辰街道办事处 长虹社区居委会 １１０１１１０１１００８ 第１调查小区 ０１

北京 房山区 拱辰街道办事处 长虹社区居委会 １１０１１１０１１００８ 第２调查小区 ０２

北京 房山区 拱辰街道办事处 长虹社区居委会 １１０１１１０１１００８ 第３调查小区 ０３

北京 房山区 拱辰街道办事处 长虹社区居委会 １１０１１１０１１００８ 第４调查小区 ０４

北京 房山区 拱辰街道办事处 长虹社区居委会 １１０１１１０１１００８ 第５调查小区 ０５

北京 房山区 拱辰街道办事处 长虹社区居委会 １１０１１１０１１００８ 第６调查小区 ０６

北京 房山区 拱辰街道办事处 长虹社区居委会 １１０１１１０１１００８ 第７调查小区 ０７

北京 房山区 拱辰街道办事处 长虹社区居委会 １１０１１１０１１００８ 第８调查小区 ０８

北京 房山区 拱辰街道办事处 长虹社区居委会 １１０１１１０１１００８ 第９调查小区 ０９

北京 房山区 拱辰街道办事处 长虹社区居委会 １１０１１１０１１００８ 第１０调查小区 １０

—２４—



北京市区县代码

地　　区 代　　码

东 城 区 ０１

西 城 区 ０２

崇 文 区 ０３

宣 武 区 ０４

朝 阳 区 ０５

丰 台 区 ０６

石景山区 ０７

海 淀 区 ０８

门头沟区 ０９

房 山 区 １１

通 州 区 １２

顺 义 区 １３

昌 平 区 １４

大 兴 区 １５

怀 柔 区 １６

平 谷 区 １７

密 云 县 ２８

延 庆 县 ２９

—３４—



各省、港澳台及国外代码

名　　称 代　码 名　　称 代　码

北京市 １１

天津市 １２

河北省 １３

山西省 １４

内蒙古自治区 １５

辽宁省 ２１

吉林省 ２２

黑龙江省 ２３

上海市 ３１

江苏省 ３２

浙江省 ３３

安徽省 ３４

福建省 ３５

江西省 ３６

山东省 ３７

河南省 ４１

湖北省 ４２

湖南省 ４３

广东省 ４４

广西壮族自治区 ４５

海南省 ４６

重庆市 ５０

四川省 ５１

贵州省 ５２

云南省 ５３

西藏自治区 ５４

陕西省 ６１

甘肃省 ６２

青海省 ６３

宁夏回族自治区 ６４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６５

台湾省 ７１

香港特别行政区 ８１

澳门特别行政区 ８２

国外 ９１

—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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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人户分离试点调查表交接清单

区 街道 社区居委会

地址代码：１ １

调查小区 调查小区代码 调查表袋数 调查小区 调查小区代码 调查表袋数

合　　计 —

本区／本社区居委会共有 个调查小区；交接清单共有 页，本页为第 页

移送人： 接收人： 交接日期 年 月 日

—７４—



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人户分离试点调查表装箱清单

区

本区共有调查表 箱　　本箱为第 箱

街道 社区居委会： 地址代码：１ １

调查小区
调查小区

代码
小区袋数

调查表情况

调查小区封面

填写是否完备

装袋是否

符合要求

备注

合计 — — — —

装箱人： 验收人： 验收日期 年 月 日

注：１．填写“调查表情况”时，“是”划“√”，“否”划“×”。

２．“调查表情况”两项检查不合格的，不予验收通过。

３．装箱清单放在箱内最上面。

—８４—




